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
厅等发布《关于做好医养结合机
构审批登记工作的通知》， 要求
深化医疗和养老服务“放管服”
改革，优化医养结合机构审批流
程和环境，进一步促进医养结合
发展。

医养结合机构是指同时具
备医疗卫生资质和养老服务能
力的医疗卫生机构或养老机构。
《通知》明确，各地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含中医药主管部门，下同）
和民政部门应当及时将医疗机
构审批备案、养老机构登记的相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通过政
务网站、办事服务窗口、新闻媒
体等向社会公布。

各地卫生健康、民政部门应
当根据医养结合机构申办人的
需要和条件，在审批备案事项及
流程、受理条件、材料清单、办理
时限等方面， 为其提供准确、详
细的政策解释和业务指导。

支持养老机构设立医疗机构

养老机构申请内部设置诊
所、卫生所（室）、医务室、护理站
的，根据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
厅《关于养老机构内部设置医疗
机构取消行政审批实行备案管
理的通知》要求，取消行政审批，
实行备案管理。 申办人应当向所
在地的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备案。

养老机构申请举办二级及
以下医疗机构（不含急救中心、
急救站、临床检验中心、中外合
资合作医疗机构、港澳台独资医
疗机构），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关于进一步改革
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
通知》规定，设置审批与执业登

记“两证合一”，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不再核发《设置医疗机构批准
书》， 在受理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申请后，经公示、审核合格后发
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养老机构申请设立三级医
疗机构的，应当向所在省级或地
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交申
请，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依法核发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申办人
收到《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后，
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并提交
相关材料。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
核合格后，发放《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

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属
于社会办医范畴的，可按规定享
受相关扶持政策，卫生健康及相
关部门应当及时足额拨付补助，
兑现有关政策。 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营利性医疗机构应当到市场
监管部门进行登记注册，社会力
量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应当
到民政部门进行社会服务机构
登记。

支持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

各级民政部门不再实施养
老机构设立许可。 具备法人资格
的医疗机构申请设立养老机构
的， 不需另行设立新的法人，不
需另行法人登记。

社会力量举办的非营利性
医疗机构申请设立养老机构的，
应当依法向县级以上民政部门
备案，应当依法向其登记的县级
以上民政部门办理章程核准、修
改业务范围，并根据修改后的章
程在登记证书的业务范围内增
加“养老服务”等职能表述。

社会力量举办的营利性医
疗机构申请内部设置养老机构

的，应当依法向县级以上民政部
门备案，应当依法向其登记的县
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变更
登记，在经营范围内增加“养老
服务”等表述。

公立医疗机构申请设立养老
机构的， 应当依法向县级以上民
政部门备案， 应当依法向各级编
办提出主要职责调整和变更登记
申请， 在事业单位主要职责及法
人证书“宗旨和业务范围”中增加

“养老服务、培训”等职能。
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符

合条件的，享受养老机构相关建
设补贴、运营补贴和其他养老服
务扶持政策措施，民政及相关部
门应当及时足额拨付补助，兑现
有关政策。

支持新建医养结合机构

对于申办人提出申请新举
办医养结合机构的，即同时提出

申请举办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
需根据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
构的类型、性质、规模向卫生健
康、民政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
交申请。

涉及同层级相关行政部门
的，当地政务服务机构应当实行

“一个窗口”办理，实现“前台综
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
口出件”。 未设立政务服务机构
的，由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建立联合办理工作
机制和操作流程，优化医养结合
机构市场准入环境。

各省（区、市）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应当商有关部门制订统一
的筹建指导书，为医养结合机构
申办人提供咨询和指导，方便申
办人到相关部门办理行政许可
或登记备案手续。

《通知》强调，各相关部门要
加强工作配合，提高信息共享水
平，让申办人只进一扇门，最多

跑一次。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通知》要求各级卫生健康、
民政和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国
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加强沟
通协调，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工
作合力。

卫生健康、民政部门要分别
负责对医养结合机构中医疗机
构和养老机构的指导、监督和管
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取消及内
设医疗机构实行备案制后，要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将医
养结合机构的医疗卫生服务作
为医政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
一，加强指导、监管和考核，民政
部门要创新养老机构管理方式，
建立养老机构综合监管制度，共
同推动提升医养结合机构的服
务能力和水平。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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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机构审批登记新政出台

� � 身为国内“最年轻的一线城
市”， 深圳也即将步入老龄化社
会。 6 月 5 日上午，深圳大学总医
院与深圳市养老护理院共同举
行“医养结合“签约授牌仪式暨
主题交流会， 双方将整合医疗、
康复、养老、护理资源，携手打造
养老服务模式的新平台。

深圳在变老？
未雨绸缪消解养老焦虑

授牌仪式上，深圳市卫健委
巡视员孙美华、深圳大学副校长
李永华、深圳市老龄化事业产业
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南山
区民政局老龄办负责人唐文波、
深圳大学总医院党委书记熊静、
院长李景波、副院长巩鹏及相关
机构、社区和企业代表等共同出
席签约仪式。

2016 年，深圳被列为国家级
医养结合试点城市。 在深圳，医
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已成一
种新常态。 目前，深圳养老模式
有居家、 社区和机构养老三种，

这三种养老模式均与医疗元素
密切相关，养老和医疗“联姻”已
成深圳新模式。

身为国内“最年轻的一线城
市”， 深圳也即将步入老龄化社
会。 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深圳市 60 周岁以上户
籍老年人口总数近 30 万人，预
计到 2020 年 60 周岁以上户籍老
年人口将达到 33 万多人， 深圳
将进入老龄社会，将面临严峻的
养老问题。

“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但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养老
服务需求日益凸显。未雨绸缪、提
早布局设计， 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大事。 ”孙美华在签约仪式现场表
示，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
重视、 各级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
力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深
圳市养老服务业发展取得了长足
进步，初步形成了居家为基础、社
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
合、 具有深圳特色的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 深圳大学总医院与深圳
市养老护理院开启深度合作，是

一颗深圳市卫生和民政结合的新
生的“种子”，深圳也将继续从结
构、 政策等方面探索医养结合的
方式方法， 形成深圳医养结合的
管理模式。

在推进医养结合工作中，如
何为广大老人提供全方位、高品
质、可持续的优质服务，成为政
府、医疗服务机构、社会力量三
方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

医中有养，养中有医
深圳市民有福了

深圳市养老护理院是深圳
市第一家公办市属大型养老护
理院， 于 2018 年 12 月底开业运
营，现有床位 800 张，其中日间
床位数 40 张， 机构床位数 760
张。 养老护理院院长陶凤军表
示，在选择专业的医疗资源战略
合作伙伴过程中，深大总医院坚
持“医疗、教学、科研和健康管理
为一体的研究型医院“的发展定
位与理念，与深圳市养老护理院
提倡的“爱和专业服务陪伴“的

理念高度契合。
深大总医院院长李景波介

绍，“医养结合”涉及每一个家庭，
是重大民生问题。 深圳大学总医
院坐落于西丽大学城， 与深圳市
养老护理院相距仅 15 分钟车程，
可实现以老龄人群为服务对象的

“医养结合“无缝对接。 养院一体，
优势就在于整合医疗和养老两方
面资源， 将养老服务和护理服务
有机结合， 实现医疗资源利用的
最大化， 为老年人提供零距离的
医疗救治服务，同时也是破解”养
老难、看病难“的有效路径。

深圳大学副校长李永华表
示，希望今后通过医养结合的深
度合作，达到医中有养，养中有
医，医民结合，养院一体，居家寻
诊的良好效果，为深圳市老年人
搭建方便快捷、品质优良、普及
实惠的新型养老服务平台，切实
提高深圳市老年人的养老服务
质量。

据了解，深圳大学总医院与
深圳市养老护理院早已开始积
极探索合作模式，目前养老院已

有数十位老人到总医院就医。 在
签订"医养结合"协议后，作为医
养联合体，深圳大学总医院将作
为深圳市养老护理院的医疗技
术支持单位，除了定期到护理院
为长者们进行健康宣教、 查房、
义诊、 双向转诊等医疗服务，还
为需要就医的长者们开通就医
诊疗绿色通道， 优先提供体检、
诊疗、保健、手术等一系列服务，
为老年人带来实惠，真正使老人
实现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除此之外，双方“联姻“后的
深度融合发展将积极探索项目，
如建立动态的沟通平台，精准对
接医养需求，熊静介绍，深大总
医院将为养老护理院的医护人
员开展医学继续教育和技能提
升工作，共同开展慢病护理新模
式、新技术研究，通过医、养、护、
教全方位的结合，提供一体化健
康养老服务， 切实做到深度合
作、融合发展、综合服务、合力推
进。 为深圳市医养结合作出可借
鉴、可推广的范本，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 （据《南方都市报》）

无惧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深圳市医养结合领域添超强 CP

6月 9日，邢台市桥西区金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协助老人进行康复训练（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